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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法院积极联动

11位农民工拿到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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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张继疆通讯
员王永宏张伟）“谢谢！ 太感谢
政府和法院了！”

12

月
3

日下午，在
罗山县庙仙乡一工地现场，乡亲们
拿着自己被拖欠数年的血汗钱露
出了开心的笑容。 这是罗山县人民
法院正在举行的拖欠农民工工资
案件执行款集中发放仪式，

10.8

万
元农民工工资款送到了被拖欠工
资的

11

位农民工手中。 至此，一起
涉案

20

余人的拖欠进城务工人员
工资案，在省、市、县三级法院共同
努力下，以和解的方式得以迅速执
结。

2008

年
12

月， 中石油信阳分
输泵站

35KV

变电站线路工程，由
河南某建设有限公司发包给被执行
人曹某某经营的信阳市河区鑫安
工程部建设。 后被执行人将该工程
的第一期施工转包给申请人吴某某
组织当地民工进行施工。

2009

年
2

月，经结算，被执行人尚欠申请人吴
某某工程款

10.8

万元。该案经法院
一、 二审判决后， 被执行人一直未
付，申请人吴某某遂于

2012

年
7

月
3

日申请强制执行。案件执行中，由
于河南某建设有限公司因同一建设
工程， 并经法院判决尚欠被执行人

曹某某工程款
27.5

万元未付，被执
行人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两
案执行均陷入僵局。

11

月
25

日， 罗山县人民法院
院长马萍亲自带着执行局局长许
朝地和案件承办人赶到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向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执行局局长翟陆专题汇报案情，

商讨制订执行预案，成立执行专案
小组，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
社军对工作开展作了部署，省高院
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宋海萍连夜
审定了执行预案，对注意事项提出
了具体要求。 全省法院第三次集中

曝光“赖账户”暨“执行开放月”活
动启动后，信阳市、县两级法院高
度重视，严格排查案件，罗山县人
民法院拟曝光的这起涉农民工工
资的“案中案”迅速引起了省、市法
院领导的高度关注，并亲自指示安
排了此次执行工作。

11

月
26

日一大早， 罗山县人
民法院执行局局长许朝地带领案
件承办人，并抽调

1

名法警和
1

名
宣传工作人员冒着严寒赶赴河南
国电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所在地郑
州）。 执行人员先后查询了河南国
电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

银行账户、所属车辆等情况，并来
到该公司总部，与其负责人沟通交
流，释法析理，讲明案件利害关系
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律后果，就
地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促成双
方达成了由河南国电电力建设有
限公司现场给付被执行人曹某某
20

万元工程款的和解协议。 随后，

执行人员又组织吴某某和曹某某
进行和解，敦促被执行人及时履行
判决确定的法律义务，双方最终达
成了由被执行人曹某某给付申请
人吴某某工程款、诉讼费共

10.8

万
元的和解协议。

我市开展“平安护航”消防行动
重点整治歌舞娱乐等场所

信阳消息（记者杨长喜通讯员邵
伟）记者近日从市消防队了解到，我市消防
部门从今年

11

月
30

日起至明年
2

月
4

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平安护航”系列消
防行动， 重点整治歌舞娱乐等场所消防隐
患，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经检查不合格，擅
自投入使用、营业的，将被责令停业。

这次排查整治范围包括歌舞娱乐、桑
拿洗浴、商场市场、宾馆饭店、学校、幼儿
园、医院、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节日期
间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现场也在重点排查
中。 为防止春节期间因燃放烟花爆竹发生
火灾等事故，专项行动将生产、储存、销售、

运输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单位纳入重点整
治范围。

“平安护航” 系列消防行动将歌舞娱
乐、 桑拿洗浴等人员密集场所是否存在违
规留宿人员现象，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
防车通道是否畅通等十项内容列入排查的
内容。

为确保“平安护航”系列消防行动取得
实效，我市出台严厉规定，明确凡公众聚集
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经检查不合格，

擅自投入使用、 营业的， 必须责令停产停
业，工商、文化等部门要撤销、暂扣相应行
政许可证，坚决予以关停。 按照要求，凡应

经消防审核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审核验收
合格擅自施工、投入使用，或经消防设计、

竣工验收备案抽查不合格的， 必须责令停
止施工、停止使用。凡大型群众性活动现场
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 必须责令停止举
办，立即疏散人员。凡人员密集场所堵塞疏
散通道、锁闭安全出口、停用消防设施、违
规设置员工宿舍，经通知拒不改正的，对有
关责任人员必须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凡违
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 储存易燃易爆
危险品场所，违禁燃放“孔明灯”，或在具有
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的，

必须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 � � � 12

月
10

日
下午， 在距离行
政路与河南路
交叉口不远的路
边， 有两棵景观
树上挂着拖把。

漂亮的景观树成
了晾晒拖把的地
方， 不但看起来
很是不雅， 而且
影响了城市美好
的形象。

见习记者
李秋艳摄

凛冽寒风中
救助进行时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王洋马依钒）“你家
是哪个地方的？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天冷，跟我
们一起回救助站吧。 ”

10

日，我市最低气温达到
0℃

，夜晚更是寒意逼人，晚上
9

时，记者跟随市
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到流浪乞讨人员常栖身的
地方巡查，现场为他们发放大衣和食物，并劝导
其回救助站。

在长安路与鸡公山大街交叉口附近， 一家
店铺前躺着一名流浪者， 救助站工作人员赶忙
下车询问。这名流浪者看上去有五六十岁，当时
已经睡着，身上只盖着一件破旧的棉衣，身下是
薄薄的一层塑料布。看着冻得瑟瑟发抖的流浪者，

工作人员赶紧递上了棉衣和面包。经询问，这名流
浪者来自山东。“这大冷天的，别在外面睡了，跟
我们回救助站吧，我们把你送回家。 ”在工作人员的
劝导和帮助下，流浪者上了救助车。

随后，记者又跟随救助车，沿着河岸边、

申桥、中山街、新华西路巡查了一个多小时。 每
到菜市场、停车场、火车站等流浪乞讨人员常栖
身的地方，工作人员都要仔细查看好几遍。市救
助站副站长胡发利说：“入冬以来， 我们成立了
两支街头巡回救助服务队， 不间断地来回巡查
救助。经劝导来到救助站的有几十人了，有的还
在站里，有的已经送回老家。 从今天的情况看，

效果已经出来了，街上流浪人员少了。 不过，今
后还是要加大巡查救助力度， 让流浪者度过一
个温暖的冬天。 ”

救助站工作人员救助流浪者。


